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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立宜蘭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促進碩士在職專班（以下簡稱碩專班）開辦經
費之合理運用，特訂定「國立宜蘭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編列及收支管理要點」
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校各教學單位開辦碩專班（含隨班附讀及學分專班），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。
每學期各班預算編列後，應提碩專班經費收支編列審查會議審議通過，由校長
核定後始可動支。碩專班經費收支編列審查會議由教務長召集，出席人員包括副
教務長、主計室主任、人事室主任、各開班單位之院長及碩專班主管等。 

三、碩專班學雜費收費標準另提行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報部核定。 

四、碩專班（含隨班附讀及學分專班）經費支出應依下列規定辦理：碩專班（含
隨班附讀）繳交校務基金百分之十五、行政作業費百分之十、院系所百分之
七十五，學分專班則繳交校務基金百分之十五、行政作業費百分之五、院系
所百分之八十。行政作業費及院系所經費得保留推動碩專班（含隨班附讀及學
分專班）相關業務累積使用。 

五、行政作業費限定做為業務費（含材料費）、維護費、專任工作人員薪資、臨 時
工資、設備費及招生宣傳等碩專班相關業務之支出。 

六、各院系所辦理碩專班（含隨班附讀及學分專班）有關各項經費之編列，應依
下列各項標準訂之： 

(一)教師鐘點費：以一千八百元為上限（EMBA 以三千元為上限），惟具特
殊 學術或產業地位之教師，於簽請校長核准後，得不受此限。 

(二)碩士論文指導費及口試費：以一般生支給標準之二倍為上限。 

(三)演講費：每場次以六千元為上限，但情況特殊者，於簽請校長核准後， 

得不受此限。 

(四)旅運費：依據國內外出差旅費報支要點辦理，惟國外出差旅費報支以帶領學
生海外參訪為限。 

(五)工作酬勞： 



1.班務主管酬勞：各碩專班班務主管每月以一萬元為上限，如各碩專班在
學學生人數達四十人以上者，得增加班務副主管一人，每月以八千元為
上限，由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擔任之。 

2.碩專班學生修習非該生所屬班別課程時，該碩專班應支給其所修習課程之
授課教師課業輔導津貼，支給方式如下： 

（1）學士班課程：五百元乘以學生人數乘以學分。 

（2）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(不含 EMBA)課程：一千五百元乘以學生人數
乘以學分。 

（3）EMBA課程：兩千元乘以學生人數乘以學分。 

（4）零學分課程以上課時數計列。 

3.兼辦行政人員酬勞：因業務需要指派本校行政人員在例假日或夜間上班
者，每月申請支給加班費依「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」或「勞動基準法」
之規定。各碩專班以聘任兩人為上限。 

4.專任工作人員薪資：依「國立宜蘭大學約用管理辦法」相關規定辦理，
由編制外人員擔任之。 

5.專任工作人員加班費：因業務需要指派本校專任工作人員於正常上班時
間以外上班者，每月申請支給加班費依「勞動基準法」之規定辦理。 

6.兼任助理薪資：每月以九千元為上限，由本校學生擔任之。 

7.臨時工資：依勞動部公告時薪計，由編制外人員擔任之。 

8.專任教師及兼辦人員，同一時間只能支領一項工作酬勞。 

9.學分專班導師費：以該開課班級收入總金額之百分之五為上限。 

(六)視課程需要及經費許可下，任課教師得支領講義編纂費，但每小時不得超
過一千元。相同講義不可重複報領編纂費。 

(七)開班所需之業務材料費、設備費及雜費得酌情編列。 

七、本要點經碩專班經費收支編列審查會議、行政會議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
通過後實施。 


